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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大專校院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專業化計畫 
徵件說明 

 

壹、計畫目的： 

我國受到少子女化與高齡化衝擊，人口結構面臨諸多挑戰，本部配合國

家發展委員會「強化人口及移民政策」之推動，自 112 年起推動「促進國際

生來臺及留臺實施計畫」，透過「共組聯盟並設立海外基地」、「推動新型

態產學專班」、「國際生就業輔導專業化」3 個面向，希望可以進一步深化

與擴大海外招生，並透過相關部會間協調機制，鬆綁居留與工作相關行政程

序，擴大留用國際生，以解決國內目前人力短缺問題。 

為進一步提高國際生畢業後留臺就業比率，本部規劃分 4 年期透過「配

置國際生專責輔導升學及就業人員」、「與企業共同規劃課程(含實習)」、

「建立學習與升學及就業 SOP」、「落實留臺升學及就業追蹤」4 項策略，

協助各大專校院建立校內職涯諮詢及就業輔導機制，達成促進優秀國際生來

臺留學並留臺就業之目標。  

貳、實施對象： 

一、 各大專校院近 3 學年度皆有招收境外生，且非屬預警學校或專案輔導學

校。 

二、 學校設有校級境外生生活與就業輔導單位與相關追蹤機制，並具備與企

業進行課程共構規劃能力。 

參、計畫期程：本計畫規劃為 4年期(113年至 116年)，114學年度計畫期程自 11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 

肆、辦理方式：為協助各大專校院建置國際生職涯發展及留臺就業支援體系，提

升國際生留臺就業比率，辦理策略如下，學校可依發展現況及行政與教學量

能，規劃可執行內容： 

(一) 配置國際生專責輔導升學及就業人員： 

1. 補助各大專校院設立國際生輔導就業之專責人員，該人員需對產業

領域及就業市場脈動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掌握企業職缺及所需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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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能力，以協助國際生瞭解我國就業環境與動態，進而輔導國際生

就業知能及職涯規劃等重點項目，畢業後順利銜接職場；另提供短

期來臺研習交換生我國大專校院升學相關資訊，鼓勵其來臺就讀學

位，以利畢業後於我國就業。 

2. 提供相關培訓課程及資訊(如工作簽證、勞動相關法規等)，確保輔

導就業人員具備相關職場專業知識可提供國際生充足資訊，及依據

校內既有及預估國際生新生人數和需求配置具備雙語能力輔導就業

之專責人員，充實校內支援量能，發揮專責人力最大效益。 

(二) 與企業共同規劃課程（含實習）： 

1. 鼓勵各大專校院與相關領域之企業合作，並選定指標型企業共同規

劃課程、講座、見習或參訪等活動或提供實習機會，例如邀請企業

人員擔任講師分享實務經驗；或辦理「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新

型專班）」鼓勵國際生加入就讀，畢業即至合作企業就業；另透過

實習課程提供國際生實作機會，促使渠等在學期間能提早與產業界

接軌，增進對我國產業及職場環境之理解，並具備產業所需之能力，

畢業後可成為我國勞動力市場即戰力。 

2. 開課規劃與企業需求對接，確保課程內容與產業發展趨勢一致，精

準培育我國產業界所需國際生人才，透過產學共育及課程共授，以

提升學校教學研究實用性，培育的人才可解決產業和社會實際所需。 

3. 各校規劃加強國際生華語文能力之課程教學，並制定華語文能力進

步標準，以協助學生畢業順利進入產業及符合產業界需求。 

(三) 建立學習與升學及就業 SOP： 

1. 整合校內各單位資源，規劃從國際生入學階段開始即早提供職涯探

索、諮詢服務及留臺就業輔導，協助國際生適應我國環境並盡早開

始職涯規劃，辦理職涯講座及就業博覽會等活動，提升渠等畢業後

留臺意願；並提供短期來臺研習交換生後續來臺就讀學位之管道與

資訊，以利渠等就讀學位後可延續在臺就業。 

2. 引導各校建立校內國際生在校期間、升學及畢業就業輔導之標準作

業流程(SOP)，並以外語提供國際生實習與就業資訊之機制，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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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生在校學習及求職期間皆有對應窗口，相關提問及需求皆能及

時處理並獲得妥善回應。 

3. 各校規劃進行學生產業實習場域的評估與訪視作業，掌握學生實習

狀況與回饋，建立學生課程學習與企業實習間的鏈結，以確保學生

權益。 

(四) 落實留臺升學及就業追蹤： 

1. 建立國際生畢業後就業追蹤系統，確保能即時掌握畢業國際生升學

及就業動向；針對來臺短期就讀之非學位生(如外籍交換生、外國

短期研習及個人選讀等)追蹤其後續來臺就讀學位及畢業後在臺就

業動向；對於畢業後覓職中之國際生校友亦提供相關諮詢服務，例

如提供就業相關規定或租屋資訊等，適時評估校內就業輔導諮詢服

務與活動辦理之成效。 

2. 建置校友資料庫或相關平台，分享企業求才相關資訊，透過相關網

絡強化畢業國際生校友與母校連結，增加國際生對臺灣認同感，促

進其在臺長期發展。 

伍、補助依據：依行政院 112 年 9 月 1 日核定本部「促進國際生來臺暨留臺實施

計畫」及「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計畫徵件及

經費補助。本計畫僅補助經常門，且不補助人事費之兼任主持人及協同主持

人費用，人事費不超過總經費 50%。 

陸、補助校數及額度： 

一、以補助 90 所大專校院以上為目標，各校申請額度可參採校內前一學年國

際生人數，如國際生人數 1,500 人以上，以新臺幣 500 萬元為原則；1,000

人至 1,500 人，以新臺幣 400 萬元為原則；1,000 人以下，以新臺幣 300 萬

元為原則。 

二、本部將籌組計畫審查委員會審查學校所擬定之計畫及經費，實際補助金額

將依計畫審查結果，及學校是否涉及國際生招生等重大行政缺失核定。 

柒、審查基準： 

（一） 四大執行策略之可行性(50%)。 

（二） 績效指標訂定之合宜性 (含國際生人數、現行就業輔導機制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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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30%)。 

（三） 計畫經費編列之合理性(僅得編列經常門經費且人事費不超過總經費

50%)(20%)。 

捌、申請期程及經費核撥： 

(一) 計畫徵件：學校於 114年 4 月 30 日前，以紙本公文方式將計畫書 1式 2

份寄送至臺北醫學大學「大專校院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專業化專案辦

公室」(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並上傳計畫書電子檔(含 PDF、

Word 及 ODT 檔)至專辦電子信箱：pcisettmu@gmail.com。 

(二) 核定補助：預訂於 114 年 7 月中旬函知核定學校補助額度，並請各校完

成計畫修正後報部辦理撥款事宜。各校應於計畫結束 2 個月(115 年 9 月

30 日)內，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

檢附相關資料函報本部辦理核結。 

玖、申請書格式：參考「114 學年度大專校院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專業化計畫計

畫書格式」。 

壹拾、注意事項： 

一、 計畫執行學校對於本計畫成果應同意無償、非專屬授權本部及本部所指

定之人為不限時間、地域或內容之利用。 

二、 本部核定之計畫，因故須變更者，應事先報經本部同意，並依「教育部

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經費變更。 

三、 申請補助之文件及所附資料，不予退還。 

四、 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者，得另補充之。 


